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听证告知书
榕市监信听告〔2020〕35号

福州优逸初贸易有限公司、武楠楠、林明仔：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福州优逸初贸易有限公司涉嫌虚假登记一案，已经本局调查终结。依照《市场监督管理行政许可程序暂行规定》第四十三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理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内容告知如下：

当事人：福州优逸初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00MA2XRYBY9F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武楠楠，住所：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临江街道观海路与闽江大桥之间太平洋城8-9楼05#店面 ，经营范围：装饰材料、计算机软硬件、服装、鞋帽、箱包、建材、建筑材料、家用电器、通讯器材及配件、数码产品、电子产品、石材、钢材、医疗器械、塑料制品、金属材料、有色金属、机电设备及配件、机械设备、五金交电(不含电动自行车)、体育用品、化妆品、日用品、家具、汽车配件、针纺织品、纸及纸制品、工艺品、床上用品、办公用品、初级农产品、食品的批发、代购代销；机械设备租赁(不含融资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成立日期：2016年11月22日。股东为林明仔、武楠楠2人。
经查：福州优逸初贸易有限公司2016年11月22日设立登记时提交的林明仔身份证复印件签发时间为2007年5月30日，该身份证林明仔已于2016年9月12日在福安市公安局杜口派出所挂失，林明仔现身份证签发时间为2016年9月13日。福州优逸初贸易有限公司冒用林明仔已挂失的身份证复印件，并提交伪造林明仔签名的《福州优逸初贸易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等材料于2016年11月22日在我局取得公司设立登记，股东为林明仔、武楠楠，法定代表人为武楠楠。
当事人上述行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九十八条所指的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公司登记的违法行为。鉴于当事人公司登记的行为系冒用林明仔已挂失的身份证的复印件并伪造林明仔签名取得，无证据证明是林明仔的真实意思表示，同时当事人的行为给被冒用人的个人生活、国家机关公信力带来严重危害，情节严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的规定，经研究，拟撤销我局于2016年11月22日核准的福州优逸初贸易有限公司设立登记。
依照《市场监督管理行政许可程序暂行规定》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和第五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理，你（单位）有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如果有陈述、申辩意见或申请听证，你（单位）应当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本局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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